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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金門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積極推動本縣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

務，建立本縣早期療育工作制度，結合政府與民間資源，規劃並推行各項

福利措施，爰成立「金門縣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推動小組」(以下簡稱

本小組)，並訂定本要點。

二、 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 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政策諮詢及服務系統規劃之審議事項。

(二) 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整合性專業團隊制度之審議事項。

(三) 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資源整合之審議事項。

(四) 其他與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有關之倡導及協調事項。

三、 本要點所稱發展遲緩兒童，指設籍本縣，未滿六歲或經本縣特殊教育學

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鑑定同意暫緩入學（最多以緩讀一年為限），在

認知、生理發展、語言及溝通發展、心理社會發展、生活自理技能等方面

有遲緩者。

四、 本小組置委員九人至十一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秘書長長兼任，一

人為副召集人，由本府社會處處長兼任；其餘委員由本府就下列人員派

（聘）之：

(一) 本府教育處處長或副處長。

(二) 本縣衛生局局長或副局長。

(三) 幼兒教育或特殊教育專家、學者一人。

(四) 社會福利專家、學者二人。

(五) 社會福利機構或團體一人。

(六) 醫療復健專家一人。

前項委員任期二年，各款委員出缺時均得改聘。



五、 本小組置執行秘書一人，由社會處承辦科科長兼任，工作人員三人，承

召集人之命辦理本小組事務，均由本府社會處派員兼任。

六、 本小組每六個月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得隨時召開臨時會議，並由召集人

擔任主持人。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應由副召集人擔任主持人，並應有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開會時得邀請有關機關或人員列席說明，

決議事項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七、 委員應親自出席前項會議。但代表機關、機構或團體出任之委員，因故未

能親自出席時，得指派代表出席。

前項指派之代表列入出席人數，並參與會議發言及表決。

八、 本小組委員均為無給職，但得依規定支給交通費及出席費。


